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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046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

2021-200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质押及解质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已超过80%，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股东股份质押/解质押基本情况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泛海” ）通知，获悉中国泛海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和解质押手续，具

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解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本次质押

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是否为

补充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中国泛

海

72,520,000 2.22% 1.40% 是

2021年11月

25日

至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之

日

新华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补充质

押

47,700,000 1.46% 0.92% 是

2021年12月

6日

至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之

日

新华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补充质

押

合计 120,220,000 3.68% 2.31% - - - - -

注：上述质押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2.�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中国泛海 120,300,000 3.68% 2.32%

2019年5月31

日

2021年11月22

日

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泛海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中国

泛海

3,264,672,

908

62.828

%

3,144,

372,908

3,264,

592,908

99.998

%

62.827

%

无限售，冻结

1,080,595,

540股

33.100

%

无限

售，无

冻结

0.000

%

卢志强 18,320,704 0.353%

18,320,

704

18,320,

704

100.00

%

0.353%

无限售，冻结

18,320,704

股

100.00

0%

无限

售，无

冻结

0.000

%

泛海能

源控股

股份有

限公司

124,000,

000

2.386%

124,000,

000

124,000,

000

100.00

%

2.386%

无限售，无冻

结

0.000%

无限

售，无

冻结

0.000

%

合计

3,406,993,

612

65.567

%

3,286,

693,612

3,406,

913,612

99.998

%

65.565

%

无限售，冻结

1,098,916,

244股

32.255

%

无限

售，无

冻结

0.000

%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涉及用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中国泛海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本次股份质押的原因系补充质押。中国泛海经营状况正常，目前正大力加速资产去化力度，同时

积极推进引进战略投资者工作，质押风险相对可控。 如出现平仓风险，中国泛海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

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4.�最近一年又一期，中国泛海除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7月3日、2021年7月

20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外，与公司

无其他资金往来；公司为中国泛海提供担保实际余额为1,081,150.00万元（已经公司2020年第八次临

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7月17日、2020年12月

19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司与中国泛

海之间的关联交易均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5.�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

及业绩补偿义务。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1-190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近日收

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

剂型：注射剂

规格：200mg/瓶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受理号：CXSS2100031国

证书编号：2021S01243

处方药/非处方药：处方药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本品增加适应症，具体为“本品联合紫杉醇和顺铂用于不可切除局部晚期/复发或转移性食管

鳞癌患者的一线治疗” 。

2、药品名称：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

剂型：注射剂

规格：200mg/瓶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受理号：CXSS2100032国

证书编号：2021S01244

处方药/非处方药：处方药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本品增加适应症，具体为“本品联合紫杉醇和卡铂用于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患者的一线治疗” 。

二、药品的已获批适应症情况

2019年5月，公司的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商品名：艾瑞卡）获批用于至少经过二线系统化疗的复

发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疗；2020年3月， 获批用于既往接受过索拉非尼治疗和/或含奥沙

利铂系统化疗的晚期肝细胞癌患者的治疗；2020年6月，获批联合培美曲塞和卡铂适用于表皮生长因子

受体（EGFR）基因突变阴性和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阴性的、不可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

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一线治疗，和用于既往接受过一线化疗后疾病进展或不可耐受的局

部晚期或转移性食管鳞癌患者的治疗；2021年5月，获批用于既往接受过二线及以上化疗后疾病进展或

不可耐受的晚期鼻咽癌患者的治疗；2021年6月，获批联合顺铂和吉西他滨用于局部复发或转移性鼻咽

癌患者的一线治疗。

三、药品的其他情况

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是人源化抗PD-1单克隆抗体，可与人PD-1受体结合并阻断PD-1/PD-L1通

路，恢复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力，从而形成癌症免疫治疗基础。 国外有4款PD-1单克隆抗体获批上市，分

别为帕博利珠单抗 （默沙东， 商品名可瑞达）、 纳武利尤单抗 （百时美施贵宝， 商品名欧狄沃）、

cemiplimab（再生元制药，商品名Libtayo）和dostarlimab（葛兰素史克，商品名Jemperli），帕博利

珠单抗和纳武利尤单抗均已在国内获批上市。 除恒瑞医药的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外， 国内另有5款

PD-1单克隆抗体获批上市，分别为特瑞普利单抗（上海君实，商品名拓益，2018年获批）、信迪利单抗

（信达生物，商品名达伯舒，2018年获批）、替雷利珠单抗（百济神州，商品名百泽安，2019年获批）、派

安普利单抗注射液（正大天晴和康方生物，商品名安尼可，2021年获批）和赛帕利单抗注射液（誉衡生

物，商品名誉妥，2021年获批）。 经查询EvaluatePharma数据库，2020年抗PD-1抗体全球销售额约为

237.6亿美元。 截至目前，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178,990万元。

四、风险提示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药品获得批件后生

产和销售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

600928

证券简称：西安银行 公告编号：

2021-037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21日披露了《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稳定股价措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 因公司股价触发实施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

公司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计划自2021年5月21日起六个月内（如实施期间存在N个

交易日限制股东买卖股票，则上述期限顺延N个交易日）以增持公司股票的方式履行稳定股价义务，合

计增持金额拟不低于89,933,297.24元。

●截至2021年12月10日，本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已实施完毕。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内，有关增持主

体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票20,772,399股，占

公司总股本0.47%，累计增持金额89,964,818.82元，成交价格区间为4.26元至4.50元。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实施稳定股价措施的增持主体及其增持前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加拿大丰业银行 799,600,000 17.99%

2 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30,000,000 14.17%

3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14,485,950 13.83%

4 中国烟草总公司陕西省公司 600,000,000 13.50%

5 西安经开城市投资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5,290,000 3.49%

6 西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7,229,856 3.09%

7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 2.25%

8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76,732,965 1.73%

9 西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62,880,769 1.41%

10 西安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4,620,000 0.33%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公司股价触发实施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 公司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计

划自2021年5月21日起六个月内（如实施期间存在N个交易日限制股东买卖股票，则上述期限顺延N个

交易日）以增持公司股票的方式履行稳定股价义务，合计增持金额拟不低于89,933,297.24元。 本次增

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1日披露的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股价措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23）。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2021年12月10日，本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已实施完毕。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内，有关增持主体

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票20,772,399股， 占公

司总股本0.47%，累计增持金额89,964,818.82元，成交价格区间为4.26元至4.50元。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增持股份数

（股）

增持后持股数

（股）

增持后持股比例 增持金额（元）

1 加拿大丰业银行 5,171,000 804,771,000 18.11% 22,190,189.00

2

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4,071,700 634,071,700 14.27% 17,482,627.00

3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911,900 618,397,850 13.91% 17,052,271.27

4 中国烟草总公司陕西省公司 3,825,999 603,825,999 13.59% 16,652,490.55

5

西安经开城市投资建设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991,000 156,281,000 3.52% 4,313,870.00

6

西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853,400 138,083,256 3.11% 3,808,933.00

7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

限公司

628,200 100,628,200 2.26% 2,775,226.00

8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495,000 77,227,965 1.74% 2,143,290.00

9 西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729,400 63,610,169 1.43% 3,139,967.00

10 西安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94,800 14,714,800 0.33% 405,955.00

合计 20,772,399 - - 89,964,818.82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本公司股份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本公司的上市地位。

3、除非适用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另有规定，本

次增持主体在增持计划完成后六个月内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不出售所增持的股份。本次增持

主体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持有、转让本次增持股份。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

: 603848

证券简称

:

好太太 公告编号

:2021－041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下股东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下股东宁波智享家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

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下股东宁波智

享家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享家” ）出具的《关于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告知

函》，智享家因解散清算，其持有的公司股份7,60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0%）已通过证券非交

易过户的方式登记至智享家的合伙人名下，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智享家已于近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智享家证券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户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股份性质

1

宁波智享家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王妙玉 3,665,000 0.91% 无限售流通股

2 林晓东 1,980,000 0.49% 无限售流通股

3 肖娟 500,000 0.12% 无限售流通股

4 陈庆军 500,000 0.12% 无限售流通股

5 周秋英 410,000 0.10% 无限售流通股

6 黄安川 300,000 0.07% 无限售流通股

7 林贤惜 100,000 0.02% 无限售流通股

8 张冠 100,000 0.02% 无限售流通股

9 陈利敏 50,000 0.01% 无限售流通股

合计 7,605,000 1.90%

王妙玉女士为智享家的有限合伙人，系公司控股股东沈汉标先生的配偶，与沈汉标先生为公司的

共同实际控制人。 王妙玉女士在本次权益变动前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112,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8.05%。 本次因智享家注销王妙玉女士直接持股增加了3,665,000股， 新增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91%，本次权益变动后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变更为28.96%。

本次证券非交易过户完成后，王妙玉、沈汉标夫妇合计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83.17%，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

二、其他事项相关说明

1、本次证券非交易过户完成后，智享家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遵守了《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智享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本合伙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

3、证券过入方中，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及高管王妙玉女士，董事及高管周秋英女士，监事林

贤惜女士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买卖的相关规定。

4、本次证券非交易过户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

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

600750

证券简称：江中药业 编号：

2021-066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经股东大会通过的2021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中药业” 或“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2.2元

（含税），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总股本630,000,0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38,600,

000元（含税）。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若公司发生总股本变动，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

红比例，并将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二、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的说明

公司于2021年6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将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回购用于股权激励计划。 截至2021年8月27日，公司完

成实施上述回购方案，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票6,300,04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00%，成交的最高价为11.88元/股，最低价为11.34元/股，回购均价为11.6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7327.27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1年11月15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1年11月15日，向符

合授予条件的89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579万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为6.62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该议案并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同意该议案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

纳过程中，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本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5.6万股。 因此，公司本次实际授予

权益人数为87人，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73.4万股。

基于上述情况，预计截至2021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630,000,000

股，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合计有566,042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二

十三条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

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 ”据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能参与利润分配，公司参

与2021年前三季度权益分配的应分配股数为629,433,958股。 依据前述可参与分配股数，公司按照现

金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2021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

每股现金分红约为0.2202元（含税，经四舍五入调整）。

三、 关于2021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说明

根据前述情况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将向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登记日收市后

在册的除了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以外的其他股东（合计629,433,958股）派发每股现金股利约为0.2202

元（含税，经四舍五入调整）。 详情请见公司将于近期发布的2021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特此公告。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758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79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生效。

2、合同的履行期限：合同履行期为自项目开工之日起34个月。

3、本合同为供货合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如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未能按时、

按要求供货，可能导致公司违约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近日，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公司” ） 与PT� AMMAN� MINERAL�

INDUSTRI（以下称“业主” ）签署《印尼阿曼铜冶炼厂项目采购合同》（以下称“合同” ）。 根据合同，

公司负责业主在印尼本尼特南部和本尼特湾铜精矿冶炼厂与贵金属精炼厂项目的设备和材料的采购

和供货工作。

本事项为公司签署日常经营合同，无需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合同对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PT� AMMAN�MINERAL� INDUSTRI

公司地址：Menara� Karya� Building,� 6th� Floor,� Unit� A,� B,� C� and� H,� Jl.� H.R.� Rasuna�

Said,� Block� X-5,� Kav� 1-2,� Jakarta� 12950,� Indonesia

主营业务：矿冶及金属原矿加工

注册资本：700,000,000,000印尼卢比（IDR）

公司与业主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情况：无

3、 履约能力分析：PT� AMMAN� MINERAL� INDUSTRI为PT.Amman� Mineral� International

（AMI）公司的全资子公司。AMI旗下另一全资子公司PT� Amman� Mineral� Nusa� Tenggara公司经

营Batu� Hijau矿， 该矿为印度尼西亚第二大铜金矿， 于2000年投产， 运营情况良好。 综上，PT�

AMMAN�MINERAL� INDUSTRI和其股东均具备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概述：公司与业主签署了《印尼阿曼铜冶炼厂项目采购合同》，业主计划建设一座年处理90

万吨铜精矿的冶炼厂，冶炼厂分为两个独立的区域，其中冶炼厂在本尼特南部（South� Benete），取水

设施和港口相关设施在本尼特湾（Benete� Bay）。 根据合同，公司负责业主在印尼本尼特南部和本尼

特湾铜精矿冶炼厂项目的设备和材料的采购和供货工作。

2、合同价款：553,880,000美元。

3、结算和支付方式：采用美元结算，依照项目进度分阶段支付预付款、月进度款。

4、合同履行期限：合同履行期为自项目开工之日起34个月。

5、合同的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生效。

6、违约责任：如果因为供应商的过失造成项目工程延期，需向业主支付违约金，但延期违约金的上

限不超过合同总价款7.5%；如果供应材料和设备性能指标未达到合同规定要求，违约金的最大赔付比

例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12.5%。如果业主未能按时支付预付款并完成融资关闭，公司有权利提出对已经

完成的工作进行索赔，同时如果业主未能按时开立信用证，公司有权利提出工期延期。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生效后若项目顺利实施，将对上市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本合同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本合同为供货合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如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未能按时、

按要求供货，可能导致公司违约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在合同实施过程中如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并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合

同履行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印尼阿曼铜冶炼厂项目采购合同》。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13日

股票代码：

000751

股票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85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2月13日13:30

（2）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2月13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2月13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于恩沅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合法有效。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6人，代表股份337,965,92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3.97％。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0人，代表股份336,740,926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23.88％。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26人，代表股份1,225,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9％。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计35人，代表股份5,363,9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3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

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补充议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非关联股东同意4,322,7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80.59％；反对1,041,2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9.41％；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22,7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80.59％；反对1,041,2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19.41％；弃

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公司《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非关联股东同意4,495,5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83.81％；反对868,4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6.19％；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5,5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83.81％；反对868,4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16.19％；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099,8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反对86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7,8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83.85％；反对866,1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16.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公司关于2021年新增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099,8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反对86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7,8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83.85％；反对866,1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16.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097,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反对86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5,5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83.81％；反对868,4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16.19％；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公司关联方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全资子公司葫芦岛宏跃北方铜业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借款人民币2亿元的关联交易议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非关联股东同意4,197,7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78.26％；反对1,165,2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21.72％；弃权1,0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97,7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78.26％；反对1,165,2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21.72％；弃

权1,0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0.02％。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公司关联方建昌马道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全资子公司葫芦岛宏跃北方铜业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开具进口信用证贸易融资额度不超过3.5亿元的关联交易议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非关联股东同意4,325,0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80.63％；反对1,037,9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9.35％；弃权1,0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25,0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80.63％；反对1,037,9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19.35％；弃

权1,0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0.0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武惠忠 刘晓杰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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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江苏博敏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博敏”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已实际为其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9,214.18万元（不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其子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拓宽融

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含全资或控股子公司）2021年度

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35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江苏博敏的担保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12.2亿元，公司接受江苏博敏的担保总额不超过1.52亿元，上述额度可视需要进行互相调配。 该

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2021年3月25日披露的公司《关于2021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

并提供担保的公告》（临2021-031）和2021年4月15日披露的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1-044）。

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江苏博敏因日常经营发展需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以下简

称“兴业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4,000万元，期限为一年，由公司为江苏博敏上述授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江苏博敏电子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盐城市大丰区开发区永圣路9号

法定代表人：徐缓

经营范围：高端印制电路板（高多层PCB板、任意阶HDI、刚柔FPC）、新型电子元器件、传感器、物

联网RFID天线、SIP一体化集成器件、半导体器件研发、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江苏博敏为公司子公司， 公司持有其98.57%股权， 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博敏电子有限公司持有其

1.43%股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江苏博敏资产总额为158,330.41万元，负债总额为75,203.00万元，其中银

行贷款总额为11,515.43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69,655.88万元，净资产为83,127.42万元，2020年营业

收入为78,887.18万元，净利润为9,010.88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1年9月30日，江苏博敏资产总额为173,111.14万元，负债总额为71,552.36万元，其中银

行贷款总额为22,5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66,596.32万元，净资产为101,558.78万元，2021年三季

度营业收入为77,145.34万元，净利润为8,431.37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金额：人民币4,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1、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

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如单笔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

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如主债权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

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年；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融

资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在此不可撤销地表示认可和同意该展期，保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

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就每笔展期的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5、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

为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6、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

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7、商业汇

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8、 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

自该笔金融业务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1、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

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2、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合同双方同

意转入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3、 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

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

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4、 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各项融资、担

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享有的每笔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

利义务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下的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

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准，且该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发

或签署无需保证人确认；5、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合同或行使合同项下的

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仲裁）费、向公证机构申请

出具执行证书的费用等）均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此次担保是为满足江苏博敏在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要，被担保方为公司子公司，江苏

博敏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上述担保公

平、对等，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因此，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461,957.6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131.93%；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206,034.8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58.84%。 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的在保余额为136,097.63万元。 （不含本次担保）

备注：1、除上市公司与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相互为各自提供的担保外，不存在为其他第三方

提供担保的情形；

2、担保总额指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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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12月30日

3.�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111 中国国航 2021/11/29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1年11月12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或者合计f持有51.70%股份的股东中国

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在2021年12月13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

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1） 关于调整公司与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客机腹舱货运业务承包经营收入持续关联交易

2021-2022年度上限的议案

（2）关于修订《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议案

（3）关于修订《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关于修订《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1年11月12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1年12月30日 9点00分

召开地点：中国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30号国航总部大楼C713会议室

(二)�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2021年12月30日

网络投票结束时间： 2021年12月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三)�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与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签署五项持续关联（连）交

易框架协议及申请2022-2024年年度交易上限的议案

√

1.01

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政府包机服务持续性关联

（连）交易框架协议》并确定年度交易上限的议案

√

1.02

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相互提供服务持续性关联

（连）交易框架协议》并确定年度交易上限的议案

√

1.03

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房地产租赁持续性关联

（连）交易框架协议》并确定年度交易上限的议案

√

1.04

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传媒业务合作持续性关

联（连）交易框架协议》并确定年度交易上限的议案

√

1.05

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署《基本建设工程项目

委托管理持续性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并确定年度交易上限的议

案

√

2

关于调整公司与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客机腹舱货运业务承包经

营收入持续关联交易2021-2022年度上限的议案

√

3 关于修订《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议案 √

4 关于修订《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5 关于修订《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1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详情

请见公司于2021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发布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和《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述议案2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公司于2021年12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证券日报》上发布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及《中

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述议案3、4、5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11月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发布

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3、4、5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5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国泰航空有限公司、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集团）有限

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五)� �其他事项

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在本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时尚未结束，为配合做好防疫工作，维护股东

及参会人员的健康与安全，本公司建议股东及股东代表采取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如参加

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须遵守北京市有关新冠疫情防控的相关政策及要求，并做好个人防护。请出

示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并遵守测温流程，主动扫描、出示“北京健康宝”绿码。抵达会场时，请服从工

作人员的安排引导，配合落实参会登记、体温检测、佩戴口罩等防疫工作要求。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13日

●报备文件

（一）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12月3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与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签署五项持续关联

（连）交易框架协议及申请2022-2024年年度交易上限的议案

1.01

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政府包机服务持续性

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并确定年度交易上限的议案

1.02

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相互提供服务持续性

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并确定年度交易上限的议案

1.03

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房地产租赁持续性关

联（连）交易框架协议》并确定年度交易上限的议案

1.04

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传媒业务合作持

续性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并确定年度交易上限的议案

1.05

关于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署 《基本建设工

程项目委托管理持续性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并确定年度交

易上限的议案

2

关于调整公司与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客机腹舱货运业务

承包经营收入持续关联交易2021-2022年度上限的议案

3 关于修订《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议案

4

关于修订《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5 关于修订《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